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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加强代理人销售行为管理的通知

为了规范代理销售行为，严厉打击代理人恶意违规行为，有

效遏制违规行为势态的进一步发展，现决定对代理人违规销售行

为提高处罚标准。具体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海航（大新华）国内所有签约销售代理

二、处罚标准

1、平台投放价格信息、退改签规则不符合海航规定的，按每

个航班收取 3000 元违约金。

2、代理人收取旅客机票款高于机票票面价格的，按每张客票

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3、代理人订座配置管理不善，出现虚假旅客信息订座或恶意

占座行为的，按每位个订座收取 500 元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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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虚假旅客信息出票，按每位旅客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5、代理人未经旅客允许，为旅客订座、出票、办理值机业务，

或取消旅客已经定妥的座位，或办理退款手续，按每位旅客收取

5000 元违约金。

6、代理人办理退款业务，多收旅客退票手续费或办理退款业

务超过 5 个工作日，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7、不允许代理人间交叉授权操作订座记录，代理人使用未经

海航授权代理的订座记录出票、改期、退座、退票，由出票代理

人承担全部责任；代理人使用海航授权代理的订座出票记录出票、

改期、退座、退票，对出票、操作和订座代理分别予以处罚，按

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8、代理人二次发生违规行为，加倍处罚；连续三次，取消海

航授权。

9、其他处罚标准按照销售代理协议和下发的管理文件办理。

请各营业部加强所辖区域代理监督工作，加大管理力度，共

同维护市场销售秩序，有效遏制违规行为势态的进一步发展。

特此通知

海航股份市场营销部

2015 年 4 月 24 日


